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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市商务局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编制报告

按照《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市直政府性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湖政办发〔2023〕25号）的规定

和《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4年市直预算的通知》（湖财预

[2023]129号）等文件要求，市商务局组织编制了 2024年开放

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方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根据《关于进一步鼓励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湖政发〔2022〕2号）设立，按照《湖州

市商务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期限从 2022年开始；主

管部门为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其中牵头管理部门为市商务局）；

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稳外贸工作部署，加快推

进“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加强国际市场风险

防范，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助

推湖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安排原则

1.分配依据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主要涉及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加大市场采购试点扶

持，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国际化，加快

推进贸易结构优化，推进企业贸易做大做强，培育高能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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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加大进口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走出去”支持力度，加

强重点企业预警监测。

2.分配程序

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联合行文下发申报通知至各区商务部

门和区财政部门，并通过政策“一键兑”平台向社会公布。符

合补助条件的单位向所在各区商务部门、区财政部门提出申请。

各区商务部门、区财政部门负责对申报单位、申请资料进行资

格审查、形式审查、内容审查，把好初审关。各区商务部门和

区财政部门将初审合格的项目汇总后统一行文上报市商务局和

市财政局。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审（第三方中介审计），确

认兑现项目和金额，然后由市商务局函告市财政局拟定商务专

项资金安排方案，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市商务局拨付商务专

项资金到项目单位。单个申报类项目（含区分担部分）奖补金

额 100万元（不含）以上的，报市政府审批后再行拨付。其他

项目将兑现清单作为资金拨付、审计等依据。原则上每季度市

财政局联合市商务局将兑现清单报市政府备案。

3.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说明

绩效目标：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稳外贸工作部署，加

快推进“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加强国际市场风

险防范，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助推湖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绩效指标：（1）质量指标：2024年，确保开放型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均符合政策要求；（2）数量指标:

2024年，市本级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速≥0，市本级新增外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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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企业≥180 家；市本级市场采购试点备案主体企业累计数≥

1000家；市本级获评省级外综服平台企业≥4家；市本级重点

组织和支持展会≥150 场次；市本级新创建及复核通过省级出

口品牌个数≥10个；市本级机电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剔除市

场采购出口额）占比≥39%；市本级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10%；

市本级对外投资中方备案额≥1亿美元；（3）经济效益指标: 实

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得支

持的企业满意度≥95%。

三、2023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4400万元，至

12月 31日止，实际安排 4400万，为年初预算的 100%；实际

支出 4400万，为年初预算的 100%，结余 0万元、结转 0万元。

安排的主要项目：

1.安排用于市场开拓项目支出 577.39万元；

2.安排用于贸易做大做强项目支出 557.5万元；

3.安排用于防范贸易风险项目支出 79.29万元；

4.安排推进外贸结构优化项目支出 20万元；

5.安排市场采购出口项目支出 2532万元；

6.安排用于鼓励进口项目支出 250.87万元；

7.安排用于预警监测及公平贸易项目支出 76.2万元；

8.安排支持服务贸易项目支出 262.48万元；

9.安排“走出去”战略项目支出 40万元；

10.安排第三方审计费用支出 4.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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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质量指标：2023年，市级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对象、补助标准均符合政策要求；

2.数量指标:2023 年，全市外贸实现进出口总额 1618.8 亿

元，同比下降 0.6%，其中出口 1490.4亿元，同比下降 0.6%；

进口 128.4亿元，同比下降 0.6%，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均

列全省第 9 位。出口占全省比重 4.2%，占全国比重 6.3‰，基

本实现“保份额”目标；新增外贸进出口实绩企业 915家，完

成全年任务 152.3%；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 96.7亿元，同比增

长 13.1%；市本级机电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剔除市场采购出

口额）占比为 40％；组织境内外参展拓市团组 533个，参展企

业 2167家；7家企业获评省级外综服平台；创建省级出口品牌

6个；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 94.8 亿元，同比增长 32.9%，高于

全省 15个百分点；实现中方对外投资备案额 8.3亿美元，增长

116%，完成年度目标的 277%；

3.经济效益指标：全市开放型经济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满意度为

99.4%；

四、2024年主要项目说明（按项目填列或按使用方向再分类）

（一）经常性项目

1.用于支持出口信用保险资金支出 1350万元，目标是提高

企业防范国际贸易风险能力。2023年执行数只补助了部分信保

政府统保保费，未对当年度国际贸易额 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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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投保企业补助，2024 年将对 2023 年全部项目补助，故较上

年增加 1270.71万元；

2.用于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资金支出 1074万元（其中已

安排“开门红、开门稳”政策资金 360万元），目标是助力企业

赴境外参展抢订单。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企业赴境外参

展呈现爆发式反弹，用于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补助较明显

增多，故较上年增加 496.61万元；

3.用于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国际化项目 40万元，目标是支持

绿色家居、童装、电梯、新能源等我市特色优势产业外向型发

展，努力打造和推广湖州特色区域品牌。为打开东盟市场，2024

年我市拟在 1场国际性展会中开展特色产业形象展示，对特殊

装修费进行补助，故较上年增加 40万元；

4.用于加快推进贸易结构优化资金支出 340万元，目标是

支持企业开展境外认证及商标注册，提高全市自主品牌及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占比。2023年该项目实绩补助 355.16万元，其中

335.16万元从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支出，2024年将全部从市商

务专项资金支出，故较上年增加 320万元；

5.用于培育高能级贸易平台资金支出 50万元，目标是提升

服务小微外贸企业水平。2023年有一家符合本补助条件的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但按“湖七条”政策从高补助。考虑到“湖七

条”政策已到期，预计按本条政策将补助 50万，故较上年增加

50万；

6.用于加大进口政策支持力度资金支出 300万元，目标是

不断做大进口总量。我市进口体量小，每年都有一定增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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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加 49.13万元；

7.用于加强重点企业预警监测资金支出 120 万元，目标是

建立“订单+清单”监测预警系统体系，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应对

国际贸易摩擦。2023 年该项目实绩补助 136.2 万元，其中 60

万元从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支出，2024年将全部从市商务专项

资金支出，故较上年增加 43.8万元；

8.用于支持服务贸易做大做强 260 万元，目标是服务贸易

进出口额增速在全省保持领先，培育服务贸易新实绩企业。以

往该项目每年基本变化不大，故较上年减少 2.48万元；

9.用于加大“走出去”支持资金支出 100 万元，目标是鼓

励企业“走出去”发展，健全境外营销网络，参与国际产能合

作。因已储备项目在数量上和体量上均比上年增加，故较上年

增加 60万元；

10.用于市场采购试点扶持资金支出 760万元（其中预留政

策优化调整资金 330万元），目标是市场采购出口额稳步增长。

因上级出台清理不当外贸政策补贴，我市需重新出台政策，安

排兑现月份数减少，故较上年减少 1772万元；

11.用于第三方审计费用支出 6万元，预计审计项目将增加，

故比上年增加 1.73万元。

小计：经常性项目资金共 44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517.5万元。

（二）当年新增/调减项目

1.调增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国际化项目 40万元，主要原因是

为打开东盟市场，2024年我市拟在 1场国际性展会中开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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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形象展示，对特殊装修费进行补助，故 2024年调增该项目；

2.调减推进企业贸易做大做强项目 557.5万元，主要原因是

该政策条款在上级清理不当外贸政策补贴通知范围内，我市需

清理后再重新出台，故 2024年调减该项目；

小计：调增项目资金共 40万元，调减项目资金共 557.5万

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517.5万元。

（三）合计

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 44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

附表:湖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2024年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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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湖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表
专项资
金名称

湖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市商务局 2024年预算额度 4400万元

政策
依据

1.《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湖政发〔2022〕2号）
2.《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湖州市商务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湖财企〔2023〕129号）

分配
依据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主要涉及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加大市场采购试点扶持，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国际化，加快推进贸易结构优化，推进企业贸易做大做强，培育高能级贸易平
台，加大进口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走出去”支持力度，加强重点企业预警监测。

绩效
目标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稳外贸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加强国际市场风险防范，积极
开拓国内外市场，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助推湖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绩效
指标

1.质量指标：2024年，确保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均符合政策要求；
2.数量指标：2024年，市本级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速≥0，市本级新增外贸实绩企业≥180家；市本级市场采购试点备案主体企
业累计数≥1000家；市本级获评省级外综服平台企业≥4家；市本级重点组织和支持展会≥150场次；市本级新创建及复核通
过省级出口品牌个数≥10个；市本级机电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剔除市场采购出口额）占比≥39%；市本级服务贸易进出口
增速≥10%；市本级对外投资中方备案额≥1亿美元；
3.经济效益指标：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获得支持的企业满意度≥95%。

备注


